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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博爱基金会：

基金会的责任是对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算，并提供真实、合法、

完整的会计资料。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计划

和实施审计工作，对项目预算经费的使用情况发表审计意见。在审计过程中，我

们结合基金会的财务管理和经费使用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内

部审批文件及相关资料等必要的审计程序。具体审计情况如下

我们接受委托，对中山博爱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2023年度接收程

潜先生家属捐赠图书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审

计范围是 2023年度项目限定用途净资产结余安排项目专项经费预算使用情况。

：

一、审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2.《基金会管理条例》

3.《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4.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

5.《中山博爱基金会章程》

6.《中山博爱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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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山博爱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

8. 基金会提供的相关资料

二、基金会基本情况

中山博爱基金会是民革中央发起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2016 年 4 月 25

日民政部正式批复登记成立。注册资金：23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00000MJ0065022N；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法定代表人：郑

建邦。

业务范围：资助贫困人群、弱势群体，帮助解决就医、就学等困难；在自然

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中，扶危济困、救灾赈灾。

2018 年 5 月 23 日基金会被民政部认定为慈善组织，2021 年 3 月基金会被民

政部评为 3A 级社会组织。

基金会主要经费来源为民革党员个人及其组织自愿捐赠。

三、项目基本情况

2023 年 9 月 13 日，基金会提交了《关于接收程潜先生家属图书定向捐赠

设立程潜先生家属捐赠民革图书项目并向民革省级组织等拨付图书的请示》，有关

内容摘录如下：

程潜先生是民革德高望重的前辈和杰出领导人，1956 年当选民革第三届中央

委员会副主席。2022 年底，团结出版社出版了由程潜家属参与编著的《光风霁月

——程潜与近代中国》画册，使用大量珍贵照片、图片全景展现了程潜先生出生、

求学、投身革命、抗日救国、建设新中国等各阶段的人生经历。日前，程潜先生

家属提出（捐赠意向书附后），拟通过我会向民革省级组织、优秀民革党员之家等

定向捐赠该图书 1800 册。根据民革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经我会秘书处与纪彭

同志等家属联系沟通，现就项目设立、图书接收和拨付等请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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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议我会同意程潜家属申请，接收其图书捐赠，设立程潜先生家属捐

赠民革图书项目。

请纪彭同志等家属提交或协助办理：1.捐赠意向书（家属签字）；2.捐赠协议

书（我会提供样本，家属代表签字），上述材料齐全后，予以立项。

（二）鉴于该书系民革中央主管的团结出版社出版，建议请团结出版社协助

捐赠方向我会提供出库单等佐证价值。《光风霁月——程潜与近代中国》定价 318

元，我会拟按照 318 元×1800 册=572400 元，为捐赠人开具票据和捐赠证书。证

书等体现的具体捐赠人名单根据家属提交我会的书面材料确定。

鉴于我会无法储存物资，建议由团结出版社直接将图书发送 30 个民革省级组

织。建议请民革中央宣传部和受赠民革省级组织协助做好图书捐赠接收事宜。项

目结束后，请民革省级组织向我会提交图书接收证明、图书发放清单复印件等。

2023 年 9 月 14 日，民革中央办公厅批复了《关于接收程潜先生家属图书定

向捐赠设立程潜先生家属捐赠民革图书项目并向民革省级组织等拨付图书的请

示》。

四、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一)项目经费预算情况

捐赠方程潜先生家属集体代表（乙方）与被捐赠方中山博爱基金会（甲方）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签署了资金筹集协议（捐赠协议），协议内容如下：

1.乙方向甲方捐赠 1800 册价值 572400 元的图书《光风霁月——程潜与近代中

国》，定向捐赠民革省级组织和优秀民革党员之家。

2.乙方保证捐赠物资系其合法所有，且有权捐赠，无权属争议。如因乙方捐赠

款之瑕疵给甲方造成损害的，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由乙方就甲方因此造成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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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损失予以赔偿。

3.甲方负责联系民革中央宣传部、团结出版社有限公司等，协调将图书送至

民革各省级组织，由省级组织接收并分发至本省民革省级组织有关组织和个人及

优秀民革党员之家。

4.接收捐赠图书后，甲方向乙方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按照乙方决

定，票据由高程、程亮、纪彭同志等家属代表接收，按照“《光风霁月——程潜与

近代中国》图书（团结出版社出版），单价 318 元/册，600 册，价值 190800 元”

为 3 人分别开具票据。向“程潜先生家属”颁发集体捐赠证书，并向程瑜、程文、

程欣、程丹、程玉、翟程同志等家属代表分别颁发捐赠证书。

5.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基金会行为的规定和要求，当甲方有义务须对乙方

的捐赠行为及相关信息进行公开时，乙方应予以理解并给予配合。

上述协议已由中山博爱基金会盖章，程潜家属代表签字。中山博爱基金会已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向程潜家属代表程亮、纪彭、高程开具了总额为 572400 元的“公

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

（二）项目专项经费使用情况

中山博爱基金会（甲方）依据与程潜先生家属集体（代表）签署的资金筹集

协议（图书捐赠协议），同民革各省级组织（乙方）达成如下捐赠协议：

第一条：甲方向乙方捐赠《光风霁月——程潜与近代中国》图书 60 册，定向

捐赠民革省级组织和优秀民革党员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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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乙方应在图书捐赠公益项目（或活动）实施方案的范围内使用受助

款，并保证活动的合法性、公益性，接受甲方审计和社会监督。

第三条：乙方保证有专门部门或专人负责该公益项目（活动）的组织实施等

相关工作，并保证在计划时间内完成所规划的活动内容，活动实施接受甲方监督。

第四条：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基金会行为的规定和要求，当甲方有义务

须对捐赠相关信息进行公开时，乙方应给予配合。

第五条：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遇重大情势变迁，经双方同意后可以终止

合作，甲方的资助款将用于资助符合甲方宗旨的其它公益项目。

第六条：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以甲方名义或公益

名义开展商业活动或挪用、贪污资助款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保留向

乙方的追诉权利，因乙方行为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并保留向乙方追诉

的权利。

四、审计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经审计，项目的组织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

《中山博爱基金会章程》等法律、章程的规定，专项经费支出未发现违规、超范

围及不合理使用的现象，符合基金会项目管理规定。

五、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项目专项审计报告仅供基金会内部核实专项经费支出去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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